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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河市气象局、齐齐哈尔市气象局、黑龙江省气象数据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严、王明锐、袁湘玲、张维、李阳、王文韬、任景倩、赵山山、史一茹、李

响、尹光、成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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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列装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现场

1

校准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

本文件提供了非列装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的校准项目、校准条件、校准方法和校准周期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非列装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的现场校准。也适用于水利、农业、交通、住建、林草

、民航等行业气象台站。

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978.2—2014 降雨量观测仪器 第2部分 翻斗式雨量传感器

GB/T 35228—201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降水量

GB/T 37467—2019 气象仪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翻斗式雨量传感器

翻斗式雨量计

利用翻斗翻转次数连续计量降水量的雨量计。

注：本文件中将“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简称为“传感器”。

[来源：GB/T 37467—2019，3.1.5.14]

3.2

承水器

雨量器和雨量计（仪）中直接承接降水的器具。

[来源：GB/T 37467—2019，3.1.5.9]

3.3

承水口

承水器器口。

3.4

分辨力

引起相应示值产生可觉察到变化的被测量的最小变化量。

[来源：GB/T 37467—2019，2.11]

3.5

雨量

一定时段内从大气降落到地面上的液态降水量。

注：亦称降雨量，单位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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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7467—2019，3.1.5.4]

3.6

雨强

降水强度

单位时间内或某一时段内的降水量。

注：单位为毫米每分(mm/min)或毫米每小时(mm/h)。

[来源：GB/T 37467—2019，3.1.5.3]

3.7

误差

测量值减标称值的差值。

4 校准项目

4.1 外观和水平

承水口及底座宜保持水平状态，承水口及内壁无锈蚀及变形。漏斗内无异物，翻斗内壁无灰尘、杂

质，翻动时灵活到位。

4.2 承水口内径

承水口内径宜符合表1要求。

表 1 承水口内径测量误差允许范围

承水口内径标称值

mm

承水口内径测量误差允许范围

mm

200 0～+0.6

159.6 0～+0.6

4.3 降雨量测量误差

降雨量测量误差通常符合GB/T 21978.2-2014中5.7的规定。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现场校准时一般不能有降水，且环境宜满足以下条件：

a)

b)

c)

 

温度：15 ℃～35 ℃；

湿度：40 %RH～95 %RH；

风速：≤5 m/s（无风或微风）。

5.2 工作介质

现场校准工作介质为不含可视杂质的洁净水。

5.3 校准设备

5.3.1

2

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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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现场校准通常使用的标准器及配套设备见表2。

表 2 现场校准使用的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类型 序号 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标准器 1 标准玻璃量器 最大允许误差：±0.2 % 容量由承水口内径及选择的雨量点确定

配套设备

2
测量范围：（0～300） mm

分度值：≤0.05 m
游标卡尺

m
用于测量传感器承水口内径

3 水平尺 长度：≥300 mm 用于传感器承水口的水平测量

4 计数装置 计数范围：0～999 用于计数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次数

5

测量时间间隔：30min，最

大允许差±1.6s；60min，

最大允许差±2.4

秒表

s

用于测量最小到最大的时间间隔

5.3.2 标准器容量确定

标准玻璃量器的容量由承水口面积与降雨量的乘积确定，计算公式见式1。

4000
sd 2

sRV  .............................................................................. (1)

式中：

V ——标准玻璃量器的容量，单位为 mL；

ds ——承水口内径标称值，单位为 mm；

Rs ——校准点的雨量标称值，单位为 mm。

6 校准方法

6.1 外观和水平校准

外观和水平校准流程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a)

b)

c)

d)

目测与水接触的零部件表面光滑，过滤网与漏斗完好；

确认漏斗及排水口的通畅；

连接计数装置，确认传感器翻斗的翻动灵活到位，通信信号正常传递；

用水平尺在传感器承水口平面上，在互相垂直的两个位置上调校水平，同时保证底座水平泡位

于内圈中心。

6.2 承水口内径校准

承水口内径校准通常用游标卡尺，分别在传感器承水口互成120度角的三个位置上各测1次，总共

测量3次，结果保留一位小数，分别记录在校准记录上。

取承水口内径不同方向的测量值减承水口标称值之差，作为承水口内径单次测量误差，承水口内径

单次测量误差按公式2计算。测量误差一般符合4.2中表1的要求。

d i  d i  d s ...........................................................................(2)

式中：

di ——承水口内径单次测量误差，单位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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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承水口内径不同方向测量值，单位为 mm；

sd ——承水口内径的标称值，单位为 mm。

6.3 降雨量测量误差

4

校准

6.3.1 校准点的选择

传感器的分辨力选择见表3

表3 一般按照传感器的分辨力选择两个校准点，并按顺序校准

分辨力 雨量 雨强 测量次数

0.1mm、0.2mm
4 mm/mi

10 mm
n

3 次
1 mm/min

0.5mm、1.0mm
4 mm/mi

25mm
n

5 次
1 mm/min

6.3.2 校准前准备

断开传感器与采集器通讯线的连接，将传感器的承水器、漏斗、翻斗等部件清洗干净。充分润湿标

准器的管路，排净管路内的气泡，清空传感器翻斗中的水，将计数装置示值清零。

6.3.3 测量误差

每个校准点取多次测量后的最大测量误差作为该校准点的测量误差。测量误差用相对误差表示，按

公式3计算。

s

sR 
R

R
100% .............................................................(3R  )

式中：

 R ——传感器测量值的相对误差，单位为 mm；

R
R

——传感器的雨量测量值，为传感器的分辨力与信号次数的乘积，按公式4计算，单位为 mm；

s ——校准点的雨量标称值，单位为 mm；

R  r  n .........................................................................(4)
式中：

r

n

6.3.4

——传感器的分辨力，单位为 mm；

——信号次数，单位为次。

校准结果的处理

测量误差宜符合4.3的要求，超差宜按产品说明书对传感器进行调整，调整后宜重新进行校准并记

录测量数据。

7 校准周期

传感器的现场校准周期一般不宜超过1年。

若遇雨量数据出现异常或传感器在停用后再次启动前，宜提前进行现场校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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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非列装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现场校准记录表样式

非列装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现场校准记录表样式见表A.1

表 A.1 非列装翻斗式雨量传感器现场校准记录表

校准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编号：

使用单位

校准仪器

信息

：

仪器名称： 出厂编号：

规格型号： 分辨力： mm

生产厂家：

标准玻璃量

校准使用

仪器信息

器 游标卡尺

测量范围：

最大允差：±0.2 %

出厂编号：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年 月

测量范围：0mm～300 mm

分度值：≤0.05 mm

出厂编号：

证书编号

日

：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环境条件 温度： ℃ ; 湿度： %RH; □无风 □微风；□降水□无降水

外观检查 □符合 □不符合（不符合原因： ）

标称承水口内径

测量误差

（mm）

值 不同方向测量值 测量误差

□200

□159.6

雨量

雨

降雨量

测量误差

（mm）

校准点
强

mm

mm/min

雨量

雨强

mm

mm/min

n R n R

1

2

3

4

5

误差

校准人员： 核验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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